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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12年原住民族語演說競賽實施計畫 

壹、競賽宗旨： 

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，提昇本縣各級學校師生及民眾語文素養與學習興趣，以弘揚

文化，結合中央與地方機關之資源，有效帶動族人說族語之風氣；激發族人使用族語之

意願，並提高社會大眾對於多元語言發展的認知，進而達到族語推展家庭化、部落化與

社區化之目標；營造有利族語傳承、展現族語聲韻之美、介紹各族優良文化之平台，傳

遞原住民族熱情、樂觀、尊重、包容形象，有效促進族群和諧、共榮共存，特舉辦本競

賽，並選拔本縣代表參加中華民國 112年全國語文競賽。 

貳、依據：中華民國 112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花蓮縣政府 

肆、辦理方式： 

一、各組各項推薦競賽員，委由本縣語文領域輔導團本土語言小組審查推薦，並依下列

標準擇優錄取： 

（一）代表本縣參加全國原住民族語演說競賽（見競賽員資格說明）。 

（二）參加原住民族語演說、朗讀及著作獲優勝。 

（三）擔任本縣國民中小學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人員。 

（四）代表本縣參加全國語文競賽演說類組獲優勝。 

（五）參加本縣語文競賽演說類組獲優勝。 

（六）各演說題目以參賽族語敘寫演說稿大綱（附華語翻譯）。 

（七）以上均應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經審查小組審查確定錄取員額後，另函通知其服務

機關及競賽員。若各組各語別經擇優 3人以上，另行辦理比賽，擇定最優者錄

取。 

（八）各鄉（鎮市）公所可視需要辦理初賽，並以各組各語別最優者為推薦人選。 

二、原住民族語演說題目請「自訂」，並撰寫一篇結構完整的族語講稿(含華語翻譯)。 

三、競賽組別及對象： 

（一）教師組（包括公私立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之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）。 

◎各校附設進修學校與日間部，屬同一學校，每校每一項目限報名 1 位教師。 

（二）社會組（除前列所具之身分外，各界人士均可參加），惟應限於戶籍所在地（至

112年 11月 1日前，須設籍 6個月以上)或服務機關所在地（需由服務機關或

單位出具證明）擇一報名。 

◎校長、代課、代理及實習教師，限報名參加社會組。 

四、競賽項目： 

分 16種語別：阿美語、排灣語、泰雅語、魯凱語、賽夏語、鄒語、卑南語、雅美

語、邵語、噶瑪蘭語、賽德克語、布農語、太魯閣語、撒奇萊雅語、卡那卡那富

語、拉阿魯哇族語，每族語分教師組、社會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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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競賽員名額： 

推薦單位推薦有關競賽項目競賽員，各組各項語別以 1人為限。 

六、競賽員資格及限制： 

（一）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本要點競賽組別及對象規定者，均可參加各該組該項該競

賽。 

（二）教師以其服務學校所在地為限參加競賽。 

（三）凡曾獲得全國語文競賽決賽各項各組語別第 1名、特優，或於 106年度至 107

年度二度獲得 2至 6名者，不得再參加該語別該項該組之競賽。  

（四）各競賽員每年每人以參加 1項為限，且不得跨語言、跨組報名，違者取消競賽

資格。 

(五) 社會組限於戶籍所在地（至 112 年 11 月 1 日前須設籍 6 個月以上）或服務機

關所在地(需服務單位出具證明)擇一報名。 

伍、推薦方式： 

一、即日起至 9月 13日(星期三)止，向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報名。（地址：花

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號，電話：8462860轉 272）。 

二、各單位推薦競賽員請填寫「花蓮縣 112年全國語文競賽--原住民族語演說競賽推薦

表」紙本並加蓋關防。 

三、推薦表、相關證明文件及演說稿大綱，請於上開規定期限內寄(送)達，並將電子檔

及相關文件掃描先行寄至 sa.min1222@gmail.com信箱，紙本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 

陸、附則： 

一、競賽員資格如有不符，推薦單位應負全責，並逕予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二、各組各項推薦競賽員如未達遴選標準，將不予推薦。 

三、參賽期間之競賽員，依規定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如競賽員為本縣所屬之公立國民

中小學校教師，其所需差旅費及代課鐘點費，由服務學校於相關經費項下依規定核

支。 

四、有關 112年度全國語文競賽相關訊息及內容等，公告於「中華民國 112年全國語文

競賽」專屬網站(https://language112.eduweb.tw/Module/Home/Index.php)。 

五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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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12 年全國語文競賽--原住民族語演說競賽推薦表 

推薦單位  推薦人 職稱：   姓名： 

組   別 

□教師組 

 

□社會組 

語   別 

□阿美語 □排灣語 □泰雅語 

□魯凱語 □賽夏語 □鄒語 

□卑南語 □雅美語 □賽德克語 

□布農語 □邵語   □太魯閣語 

□撒奇萊雅語      □拉阿魯哇語 

□卡那卡那富語    □噶瑪蘭語 

競賽員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 電   話 
公： 

手機： 

服務單位及

職稱 

 
住   址 

 

競   賽   員   簡   歷 

（應含認證、研習、參賽經歷…等內容） 

□證明文件影本    □族語講稿大綱一篇（含華語翻譯） 

※各組推薦人選經本縣語文領域本土語言輔導團審議後，另函通知其服務機關及競賽員。 

※本表及附件，請於 9月 13日(三)前逕(送)寄花蓮縣政府教育處(地址:970花蓮市達固湖灣

大路 1號)，電子檔及相關文件先行掃描寄至 sa.min1222@gmail.com信箱。 

推薦單位印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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